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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专题组办公室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　 日

江干区各街道实现个人事项 １００％“最多跑一次”

今年以来，江干区聚焦“街道”这一政务服务的基础单位，以

“简化办、网上办、就近办”为目标，通过服务、技术、管理“三下

沉” ，全面推进街道便民服务平台建设，加速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

成果落地生根。 目前，该区各街道累计受理办事量超 ２ 万件，

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实现率超过 ９５％，其中，个人事项实现 １００％

全覆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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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服务下沉接地气，深化“简化办”

（一）服务事项“一单式”。 围绕老百姓眼中的“一件事”，对

审批事项进行关联度整合，重点清理重复审、交叉审、串联审的个

人事项，以“一单式”服务标准，实现“三个一”，即一般情况下，一

个事项只明确一个主体条线进行一级审批，如各街道均将生育情

况核实、生育服务卡发放等事项统一整合为“育龄夫妇生育服务

登记”。

（二）服务受理“一窗式”。 该区 ８ 个街道行政服务中心统一

标识导引，推行“一窗受理、集成服务”。 各街道均能一窗通办个

人经济状况证明、个人养犬申请、个人出租房税收征收、教师资格

申请证明、业主委员会备案等多个事项。 其中，丁兰街道率先打破

涵盖人力社保、帮扶救助、残联、计生 ４ 个单位，６ 个条线约 ８０ 个事

项的业务壁垒，将原本单一的 １０ 个专线窗口升级为“综合窗口”

开展服务。

（三）服务代办“一站式”。 将社区网格化管理与“最多跑一

次”改革紧密结合，推行“社区受理－中心审核－社区发放” “中心

受理－社区发放”等办事模式，充分发挥网格长、网格员、网格党员

和楼道长、全能社工服务能力，将办事事项的“最后一公里”消化

在网格内。 目前，该区 ８ 个街道都根据辖区实际设立不同类型的

代办服务点，形成各自特色亮点。 如四季青街道针对高龄老人、残

疾失业人员等特殊人群推行星级代办服务；凯旋街道推行犬证办

理和年审代办服务；闸弄口街道积极推行“前台受理、后台办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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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件上门”政务服务新模式。

二、技术下沉提效率，深化“网上办”

（一）普及“在线服务”。 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江干平台，实现

全区 ８ 个街道网上服务站上线运行，并设立社区（村）网上服务

点。 截至目前，共向 ８ 个街道、１４４ 个社区投放易拉宝、宣传折页 ２

万份，推介“江干小智”智能客服，为办事群众提供全天候、个性化

交互服务。 群众可通过移动端、ＰＣ 端等多种形式查询到街道、社

区的公共服务信息共 ４９２７ 项，２５００ 余个事项已实现网上申请

办理。

（二）推广“掌上政务”。 根据群众使用习惯和关注重点，将浙

江政务服务网、区级智慧管理系统和街道社区移动服务端三网融

合，搭建基层“掌上服务”平台，方便群众办事。 试点单位彭埠街

道自主研发办事材料微信预审系统，可借助微信对生育登记、失业

登记等 ５１ 个事项进行预审，且所有办件 ２ 个工作日内告知预审

结果。

（三）试行“自助服务”。 该区在远离主城区和区级政务平台

的丁兰街道试点推行 ２４ 小时自助服务区，引入市民卡、公积金、税

务、社保查询、港澳通签注、房产档案查询等 １５ 台自助设备，可查

询办理 ４０ 余项事项，为周边居民提供全天候不间断的便民服务。

三、管理下沉重规范，深化“就近办”

（一）管理体制标准化。 理顺区、街道、社区三级便民服务平

台逐级指导的管理体制，全区 ８ 个街道均成立便民服务平台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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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。 出台街道便民服务平台考评办法，明确工作目标，细化职责分

工；加强区街两级联动，建立互动互学走访机制，加大部门专业指

导力度和学习交流深度，确保群众就近办事有人办、有能力办。

（二）事项梳理标准化。 参考浙江省关于街道“最多跑一次”

事项目录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结合撤镇建街和老城区街道的实际情

况，全面梳理各街道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，明确各街道办事指

南，并在政务服务网上公开。 经统计，全区街道事项平均为 ６０ 项，

其中，个人事项 ５２ 项，重点集中在劳动保障、帮扶救助、计生服务

等与群众日常息息相关的服务领域，为群众就近办事提供了范本

清单。

（三）平台建设标准化。 该区 ８ 个街道均以行政服务中心为

基础设置办事大厅，按照功能不同划分为前台受理区、后台审批

区、现场等候区、档案室四个区域，配备了服务评价、视频监察系统

等设施设备，以 ＯＳＭ 标准化管理系统理念进行空间、人力、设备的

有效整合，使服务平台更加有序、顺畅。

（江干区供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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